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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报材料参考

（一）申报材料目录（标注页码）
（二）淄博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申请报告（见附件2）；
（三）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副本（复印件）；
（四）上一年度审计报告及服务收支情况的专项审计报告，或上一年度包含服务收支情况的审计报告；
（五）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无不良记录和失信记录的证明材料（下载信用信息报告）；
（六）固定的经营服务场所证明复印件（房产证、租赁合同）；
（七）与合作服务机构签订的合作协议复印件；
（八）管理制度及规范的服务流程材料，收费标准及对小型微型企业收费实施优惠的相关规定复印件，提供开展公益性服务或低收费服务不少于总服务量20%的证明材料及承诺书，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服务目标；
（九）单位人员社会保险缴费清单（上一年度末）及学历、职称证明；
（十）省及以上行政部门颁发的从业资格（资质）、网站备案、许可证等证明（复印件）；
（十一）能够证明符合其中一项功能要求的证明材料（需明确标注符合哪一项，并附可以明确看出符合条件的证明材料）；
（十二）开展相关服务的证明材料（通知、照片、合同、总结等）；
（十三）能够证明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材料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声明（加盖申报单位公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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